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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概述

1.1.项目背景

2021年 2月 21日，中央、国务院发布 2021年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

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即这是 21世纪以来第 18个指

导“三农”工作的中央一号文件。2020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抓好“三农”领域重

点工作确保如期实现全面小康的意见》文件指出，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要坚

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把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作为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项重大任务，举全党全社会之力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让广大

农民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2020年，中共洛阳市委办公室、洛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联合出台印发了《洛阳

市新时代大保护大治理大提升治水兴水行动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方案》

坚持山水林田湖草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上下游、干支流、左右岸和城

乡进行统筹考虑，实现市域内黄河、淮河、长江三大流域治理全覆盖。同时深入调

研分析影响全市生态环境治理成效的关键因素，追本溯源制定治理方案，做到“有

的放矢”。

《方案》实施后，将有效提高全市域河道防洪能力，改善河流水质，加强水土

流失治理，提升沿岸生态环境，保护自然岸线，实现水资源科学配置和高效利用，

推动洛阳黄河流域及全市域水生态环境全面改善和持续提升。

1.2 项目建设的必要性

1、本次项目确定的重点规划段河道均位于木植街乡北汝河升坪至大力坡段，全

长 14km，沿岸多为村庄和耕地等，这部分河道沟槽深浅不一、断面变化较大，河

道淤积严重、垃圾堆填、行洪断面较小，部分河道两岸较低，影响河道防洪安全，

危及两岸安全；河道两岸多为土质岸坡，局部岸坡冲刷严重，影响岸坡稳定，部分

河段河槽下切较深，滩地剥蚀坍塌严重，大量蚕食河道两岸岸坡。同时，两岸局部

植被破坏严重，生态环境恶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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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项目的建设是提高木植街到升坪一带整体人居生态环境、提高防洪能力、培

育地方经济发展、乡村振兴的需要。

3、项目的建设是落实国家及地方政策、法规的需要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 2020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抓好“三农”领域重点工作

确保如期实现全面小康的意见》、202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要求“十四五”时

期，是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进军的第一个五年。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依然在农村，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依然

在农村。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重点难点在“三农”，迫切需要补齐农业

农村短板弱项，推动城乡协调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潜力后劲在“三农”，迫切

需要扩大农村需求，畅通城乡经济循环；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挑战，基础支撑在“三

农”，迫切需要稳住农业基本盘，守好“三农”基础。要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

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把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项

重大任务，举全党全社会之力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让广大农民过上更加美好的生

活。

4、2021年嵩县发生了多年不遇的洪灾，木植街乡北汝河段遭遇了严重的洪涝

灾害，沿河岸坡被洪水冲刷严重，影响岸坡稳定，部分河段出现岸坡垮塌。洪水夹

带着大块砂石冲入河道，河道泄洪之后大量的砂石滞留在河道，严重影响河道内水

流流速，如果不及时清理河道内大量的砂石，特别是大的鹅卵石，丰水期时会严重

影响河道行洪，给北汝河沿岸居民安全带来隐患。

1.3 项目由来

依据嵩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于 2021年 8月 6日对本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

项目代码：2107-410325-04-01-598353。可研批复主要包括木植街街区改造及新建污

水管网处理系统、河道治理工程、升坪商业街建设、山地民俗康养公园、冷水沟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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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及旅游开发、大力坡青少年农业体验基地 6个子项目。本次环评的评价范围仅包

括其中一个子项目，木植街乡北汝河升坪至大力坡段的河道治理工程。结合本次治

理河段的实际情况，本次工程仍维持原有河道走势，对河道内的砂石进行障碍清理，

按设计标准修筑、加固堤防，整修岸坡，避免洪水冲刷破坏，并进行生态绿化修复。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以

及《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的要求，本项目应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对照《建

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2021年版），本项目属于“五十一、水利”

中的第 128项“河湖整治（不含农村塘堰、水渠）”，此类别“涉及环境敏感区的”

应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本项目为北汝河治理项目，部分河道在木植街乡饮用水源

地保护区范围内，因此应当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

2021年 9月 5日嵩县木植街乡人民政府委托河南松青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开展本项目的环境

影响评价工作。我公司接受任务委托后，根据建设项目特点，按照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要求，

进行了现场详细调查、实地踏勘，收集相关资料等工作，在上述工作基础上，于 2021年 11月

编制完成了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

2．公示信息及征求意见

2.1 公示信息内容

建设单位在确定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后 7个工作日内于 2020年 9月 8日在

环保信息网进行了第一次信息公示，告知公众拟建项目建设概要、建设单位名称及

联系方式、评价单位名称及联系方式、环境影响评价的工作程序和主要工作内容、

征求公众意见的主要事项以及公众提出意见的主要方式等。2021年 11月 10日在环

保信息网进行了第二次信息公示，同时在周边敏感点进行了张贴公示，公示期间同

步在“东方今报”进行了两次意见征询，公示内容包括工程概况、环境影响及控制措

施、环境影响报告书提出的环境影响评价结论要点、公众参阅环境影响报告书简本

的方式、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和主要事项以及公众提出建议的方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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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公示载体

2.2.1 网络公示

建 设 单 位 于 2021 年 9 月 8 日 在 环 保 信 息 网 （ 网 址 ：

http://www.hnhbxxw.com/hpksinfo-140.html）进行了第一次网上公示。公示截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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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设 单 位 于 2021 年 11 月 10 日 在 环 保 信 息 网 （ 网 址 ：

http://www.hnhbxxw.com/hpksinfo-149.html）进行了第二次网上征求意见稿公示。公

示截图如下：

2.2.2 报纸公示

建设单位于 2021年 11月 10日至 11月 23日期间在东方今报进行了两次报纸公

示。公示截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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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11月 18日：

2021年 11月 22日：

2.2.2 张贴公示

（1）第二次公示

本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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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单位于 2021年 11月 10日在项目所在地木植街乡政府门口及附近村庄进行

了现场张贴公示。现场张贴公示照片如下。

木植街乡现场公示照片 北岭村现场公示照片

竹林村现场公示照片 升坪村现场公示照片

2.2.3项目名称变更

2021年 11月 26日，嵩县环境保护局在嵩县木植街乡主持召开了《嵩县木植街

乡汝河段生态综合治理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技术审查会，技术评审会上技术评审

专家认为该项目名称不合适，依据嵩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于 2021年 8月 6日对本项

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项目代码：2107-410325-04-01-598353。可研批复主要包

括木植街街区改造及新建污水管网处理系统、河道治理工程、升坪商业街建设、山

地民俗康养公园、冷水沟引水及旅游开发、大力坡青少年农业体验基地 6个子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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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环评的评价范围仅包括其中一个子项目，木植街乡北汝河升坪至大力坡段的河

道治理工程，因此，现将原项目名称“嵩县木植街乡汝河段生态综合治理项目”更改

为“嵩县木植街乡汝河段生态综合治理项目（河道治理工程）”。

4．公众意见处理

通过此次公众调查，未收到公众质疑性意见，说明公众对本项目的建设持支持

态度。建设单位承诺要认真落实各项污染防治措施，加强管理，在发展经济的同时，

尽力减少对当地环境的影响。

5．其他内容

嵩县木植街乡人民政府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进行了公众参与工作，公司承诺公众参与过程客观、真实，请各级环保部门

和公众进行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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